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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403001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05號
承辦人：黃琬珍
電話：04-22220655#3318
電子信箱：m01290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臺中市大臺中醫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5日
發文字號：局授衛食藥字第112008329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振貿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之藥品

許可證(詳如說明段)，請轉知所屬會員配合回收驗章作

業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112年6月27日、30日衛授食字第

1121406332、1121406351號、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12年6月

30日北市衛食藥字第1123126113、1123126135、

1123125906號及高雄市政府衛生局112年6月29日高市衛藥

字第112361939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案內經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許可證之藥品臚列如下:

(一)振貿股份有限公司：

１、"振貿"福喘錠1毫克(可多替芬）(衛署藥製字第034723

號)

２、諾汝通錠５公絲（乙炔類黃體酮）(衛署藥製字第

025956號)

(二)新雙隆生技股份有限公司：

１、安耐柔(衛署藥輸字第025610號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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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乙炔氫偶素（衛部藥輸字第027089號）

３、克康那唑（衛署藥陸輸字第000260號）

４、"迪惠"那普洛辛納（ 衛署藥輸字第021730號）

(三)台灣荃新股份有限公司：

１、拉美芙定（衛署藥輸字第025726號）

２、辛伐他汀（衛署藥陸輸字第000511號）

３、乙醯胺酚（衛署藥陸輸字第000512號）

４、無水磷酸氫二鈉（衛部藥陸輸字第000770號）

５、無水磷酸二氫鈉（衛部藥陸輸字第000771號）

６、一水磷酸二氫鈉（衛部藥陸輸字第000772號）

７、希美替定（衛部藥陸輸字第000786號）

８、氰鈷胺（衛部藥陸輸字第000787號）

(四)台灣默克股份有限公司：

１、"台灣默克"立比扶注射劑 22mcg(衛部菌疫輸字第

001002號)

２、"台灣默克"立比扶注射劑 44mcg（衛部菌疫輸字第

001003號）

３、"台灣默克"立比扶注射劑 66mcg（衛部菌疫輸字第

001004號）

４、"台灣默克"立比扶注射劑 132mcg（衛部菌疫輸字第

001005號）

(五)恒海貿易股份有限公司：

１、乙醯胺酚（衛署藥陸輸字第000510號）

２、硝基甲嘧唑乙醇(衛署藥陸輸字第000517號)

３、班普洛普林磷酸鹽(衛署藥陸輸字第000518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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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為保障民眾用藥安全，請轉知所屬會員倘有陳列販售旨揭

藥品，應配合旨揭公司回收驗章作業。

正本：本市相關公會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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